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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和市场波动的困境中利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好处 

 
全球金融市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事件，引发了这个时代一个

波及面最广的多层次危机。在这场危机之中，离岸金融中心不可避免地备受关注；许

多人认为这些司法管辖区是导致当前大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关键因素。对于持有大

量私人财富并进行全球性退出的人们来说，利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以方便、私密和安

全的方式维持和保护个人资产的能力，现在似乎受到影响。由于这些司法管辖区在经

济困顿期受到密切审视，一些人质疑利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来实现资产保护和继承筹

划的目标是否仍具有优势。 
 
为什么选择英属维尔京群岛？ 

就其自身而言，英属维尔京群岛（下称“BVI”）对于私人客户来说，仍是一个极

有吸引力和安全的司法管辖区。作为一个内部自治的英属领地，BVI 拥有安全稳定的

独立立法和司法体制，其法律体系具有现代性并有助于进行继承筹划和资产保护。BVI
提供了高度发展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使其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以及最成功的离

岸公司成立地。举例来说，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超过 800,000 间公司在 BVI 注册登

记，这些公司包括用以购买不动产、游艇和其他投资资产的控股公司。值得注意的

是，利用 BVI 公司作为合资公司的载体亦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股息常被支付给

BVI 公司持股架构（它们本身常包括信托架构）。 
 
在 BVI 营商最广为人知的好处是，BVI 具有中性的税收体制。在 BVI，财产继

承，资本利得或资本转让均无需纳税；亦无遗产税。然而，为防止该体制被非法利

用，BVI 妥为制订了健全的反洗钱立法，即《1997 年刑事罪行收益法》（以及不时的

修订版）。这部法律以及由金融调查机构采取的监管执行措施，确保 BVI 在国际性反

洗钱实践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合法性和安全性的地位得以强化。 
 

BVI 近期亦被纳入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下称“OECD”）的“白名单”国家清

单中，采用由 OECD 制订的国际接受和认可的税收和透明度标准。OECD 的认可，加

强了 BVI 作为一个离岸中心的合法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吸引力。实际上，BVI 已超

越由二十国集团“施加”的标准，提高了其所承担的税收条约义务。尽管 BVI 是受欢

迎的司法管辖区，但并无其他类似的国际中心倍受瞩目的名声，这使得 BVI 对寻求保

密性又不牺牲安全性和完善性的客户来说，是个理想的离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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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对于许多受当前波动的经济环境影响的私人客户来说，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

事件给客户（尤其是利用资产保护架构的客户）带来的压力增大了。可获得的统计数

据显示，能快速且有效控制成本地处理私人客户诉讼的 BVI 法院已被要求考虑合并审

理在当前环境下不可避免同时产生的股东和信托争议，可追索请求和管辖权异议。实

际上，因为目前已存在对信托法律相关的争议有管辖权的英国伦敦的大法官法庭，所

以没有必要在 BVI 建立一个有自身的商事法官的新商事法庭。这一迅速解决信托争议

的司法支持系统，具有其自身程序规则，包括修改了的费用规则，会对那些熟悉于一

般高等法院的冗长的信托纠纷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然而，即使私人客户能幸运地免于陷入诉讼，其他方面的压力依然存在。对于私

人客户来说，其他压力的两种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一是需要承担增加了的费用（特别

是维续费用和行政费用），二是由于其早前选择的保护资产架构缺乏灵活性，从而无

法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进行重组。但是，在 BVI，这些困难很少见。在费用方面，BVI
公司以及信托和其他类似架构的建立，能够以快速且成本受到有效控制的方式来实

现。众所周知，BVI 的维续费用和行政费用很低廉。由于 BVI 法律规定了能以相对容

易的方式将架构移进或者移出该司法管辖区，且如下文所讨论的，使客户对其资产有

更高的控制力，所以提供很高的灵活性。 
 

最后，也可能最重要的是，在 BVI 私人客户市场上专业人士受到认可。BVI 金融

服务部门享有盛名，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外国投资者（包括大型金融机构）的信任。

BVI 的私人业务部门已大为发展，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众多大

型且广受尊重的离岸律师事务所已经在 BVI 开设办事机构，并聘请了在私人客户领域

受到高度尊重的专家，目前已经有超过 50 个信托服务提供者能为客户提供服务。  
 
信托架构 

对于考虑移往 BVI 的私人客户来说，该司法管辖区提供多个有吸引力的资产保护

架构。特别指出的是，BVI 以开创型信托和遗产筹划架构闻名，能够协助私人客户保

护其个人财富，同时又为它们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控制力，而这两点都是在当前经济

环境下广受欢迎的因素。 
 

近来，在离岸司法管辖区，私人信托公司日益受欢迎。BVI 已迅速制定了专门立

法，使得在 BVI 可以设立私人信托公司。BVI 的私人信托公司立法具有现代性，且最

重要的是，规定了运营一间私人信托公司无需取得牌照，而这在其他司法管辖区都是

必要的。私人信托公司对于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来说有很多优势，原因在于它不仅允许

通过董事会的代表性而更高程度地参与到信托的管理中，而且允许信托持有更多被机

构受托人（如家族贸易公司）视为负担的非传统型的资产 ，以及高风险的投资组合和

非寻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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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维尔京群岛特殊信托法》（下称“《特殊信托法》”）和《2003 年信托

法》（下称“《信托法》”）是介绍 BVI 信托法律一些重要领域的法律，具有高度的

创新性。《特殊信托法》创设了一种替代性的信托体制，使得名为“VISTA 信托”的

特殊信托能够被设立。VISTA 信托的特别之处在于允许信托设立人能以其在公司（特

别是家族型公司）中的持股设立信托，并且特别规定受托人管理该等股份的职责的程

度。 信托设立人能够规定在何时以及基于何种原因受托人将参与公司事务，因此受托

人将不会积极地管理信托资产。主要因为《特殊信托法》创设的信托体制所具有的灵

活性，这一立法取得了国际社会的正面关注，相当数量的 VISTA 信托已被设立。《特

殊信托法》和《信托法》的出台，均受到当地信托和财产从业者协会的协助，这也显

示出 BVI 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而这对于 BVI 的国际客户来说大有好

处。 
 
 

本文并不是法律意见，其内容并非详尽无遗，只可作为概览及一般参考资料。感谢您的垂阅! 
 
 
关于康德明律所事务所 

康德明律师事务是跨司法管辖区的律师事务所，能够依据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

群岛和毛里求斯的法律提供服务。擅长于公司业务和商事业务的法律咨询，商事诉讼以及私人

客户事宜。康德明律师事务所的架构，律所文化以及精英团队，能够使本所不断践行承诺，为

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本所在欧洲、亚洲、中东和南非等主要世界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所，

从而能从全球各重要地点为客户提供最高质量的法律咨询。康德明律师事务所设立于 1928 年，

现拥有 600 位员工，其中超过 150 位是律师。附属公司 Codan，提供一系列信托、公司秘书、

会计和管理服务。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被《律师》杂志命名为“2009 年最佳离岸律师事务所”。 

 
若需要更多资讯，请联络： 
康德明律师事务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 1 期 29 楼 2901 室 
电话: (852) 2524 7106 
传真: (852) 2845 9268 或 (852) 2596 0418 
电邮: hongkong@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网址: www.conyersdillandpearman.com 

 
 


